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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31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芒市石斛和遮放贡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石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51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遮放贡米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50号）要求，为规范芒市石斛和遮放贡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和管理，切实维护使用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分别成立芒市石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和遮放贡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现将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一、芒市石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

主  任：孟玉相坐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主任：王  玲   市政府办党总支副书记
        赵新开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成  员：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李木栽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尹国绍   市林业局副局长

徐俊杰   芒市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
帕岩旺团 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刀放保   遮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李本亮   勐戛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排晓明   芒海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
孙  航   轩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黄廷围   江东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唐恩善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孟三召   中山乡综治副书记、副乡长

雷勒腊   西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尚麻翁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陈  丽   勐焕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负责处理管委会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赵新开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李木栽同志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组成。

二、遮放贡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
主  任：孟玉相坐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主任：王  玲   市政府办党总支副书记
        赵新开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成  员：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李木栽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周忠义   市农业局副局长

徐俊杰   芒市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
帕岩旺团 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刀放保   遮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李本亮   勐戛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排晓明   芒海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
孙  航   轩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黄廷围   江东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唐恩善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孟三召   中山乡综治副书记、副乡长

雷勒腊   西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尚麻翁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陈  丽   勐焕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负责处理管委会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赵新开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李木栽同志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组成。

以上组成人员如有变动，原则上由接任其工作的同志接替，并报管委会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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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13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农业局、林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13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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